
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电子保单）

5000240005746655

保险单号： PDAA202450010000583306

鉴于投保人已向保险人提出投保申请，并同意按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依照承保险种及其对应条款和特别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渝:

EEDAAZ5020ZA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制 限在重庆市销售

投保确认码：V0201PICC500024070910000897315

被保险人 重庆昱宇物流有限公司

车主

保 险
车 辆
情 况

重庆长安民生博宇运输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

号 牌 号 码

VIN码/车架号 发 动 机 号

初次登记日期

渝D17971

LFNCMUNV8J1E11201 60436042

2018-06-25

厂 牌 型 号

核 定 载 客

年平均行驶里程

海鹏JHP5221TCL车辆运输车

机动车种类 货车使用性质 营业货车

人 核定载质量 千克

公里

2 9770.000

承保险种 绝对免赔率 费率浮动（+/-） 保险金额/责任限额 保险费（元）

机动车损失保险 / 66560.00 2176.54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 2000000.00 3468.20

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 / 50000.00/座*1座 210.30

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 / 50000.00/座*1座 78.66

保险费合计（人民币大写）： 伍仟玖佰叁拾叁元柒角 （¥： 5,933.70 元）

保险期间： 自2024年07月04日0时0分起至2025年07月03日24时0分止

本保单投保人为：重庆元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特
别
约
定

1.尊敬的客户，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现将您本次购买车辆保险的渠道相关信息告知如下：
销售渠道：□保险公司门店直销 □电话销售 □互联网销售 □个人代理 □车辆经销商代理 √保险中介机构代理 □其他
渠道名称及联系电话：白鸽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023-63216203
2.理赔服务承诺：
3.您可以通过“重庆人保财险”微信、95518客户服务电话，e-PICC电子商务网站(www.epicc.com.cn)和各营业网点柜台查询保单信息及理赔信
息。
4.出险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同意保险人将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电话、车辆信息、出险信息等）提供至合作维修单位，并由合作维
修单位进行通讯联系，以便后续提供优质理赔服务。
5.对于第三者责任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项下因保险事故致第三者人员或者车上人员伤、亡、残产生伤残及医疗费用的情况，保险人按照《民法
典》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同类医疗费用标准核定
医疗费用。不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或超出保险人应赔偿金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6.保险期间内，如发生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失或第三者财产损失，保险人可采取实物赔付或现金赔付方式进行保险赔
付。选择采取实物赔付方式的，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在事故车辆修理前签订《实物赔付确认书》。
7.因保险事故损坏的被保险机动车，修理前被保险人应当会同保险人检验，协商确定维修机构、修理项目、方式和费用等；无法协商确定的，
双方委托共同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评估。对于未经保险人参与，被保险人自行拆解，单方委托修理厂修复或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
确定损失的，保险人因无法确定受损配件的真实性，有权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争议解决方式为诉讼，向被告所在地法院提起诉
讼。
8.特别提示:被保险人应在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向95518报案。否则，因被保险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
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9.本车车主为（重庆长安民生博宇运输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
10.在保险期间内，改装、加装被保险机动车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小新街75-6号

联系电话：95518 网址：www.picc.com

签单日期：2024-07-03 邮政编码：400030

 公司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支公司
保
险
人

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      含税总保险费5933.70元，其中：不含税保险费总计：5597.84元，
增值税额总计：335.86元
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
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和通用条款等。
4.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应及时通知保险人。
5.被保险人应当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人。
6.被保险人可通过保险人网站自主查询承保理赔信息。

重
要
提
示

保险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诉讼 

（保险人签章）

INDIGO

核保：自动核保 制单：郑维维 经办：陈维捷



保险条款清单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2020版）

https://file.epicc.com.cn/carclauses/202389978-2023-10/DAA(BXMC2020AI0101)F41F42F43.pdf

		PICC
	2024-07-03T18:02:15+0800
	CN
	safety




